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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4 年施政報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的政策措施  
 
 
理念  
 

要百業興旺，增加就業機會，香港需要多元化和可

持續的經濟發展。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最自由的經濟體，

政府應該適度有為，以尊重市場機制為前提，發揮積極作

用，促進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  
 
 
持續推行的措施  
 
旅遊  
 
持續增加接待旅客的能力  
 
2.  過去數年，訪港旅客數字不斷增加。2013 年全年訪

港旅客總數超過 5 400 萬人次，較 2012 年增長 11.7%。回

應香港社會對於旅客數字持續增長對民生影響的關注，特

區政府於 2012 年 9 月宣佈就香港整體承受及接待旅客能

力進行評估，評估範疇包括口岸處理能力、旅遊設施及

公共交通的接待能力、酒店供應、「個人遊」計劃的經

濟效益、對社會民生的影響等方面。評估工作進行期間

亦經歷政府引入「限奶令」及內地實施「旅遊法」等新

發展，我們亦有觀察這些發展對整體旅客數字的影響。

評估已經完成，以 2017 年有超過 7 000 萬旅客訪港這預

測數字為基礎，評估結果顯示香港在各方面仍可大致應

付 2017 年訪港旅客的需求。然而，酒店房間的供應將會

持續緊張，特區政府會繼續多管齊下增加酒店房間的供

應，我們稍後會向委員會詳細交代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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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作為一個細小而外向型的經濟體系，沒有條

件為個別組群的旅客或為整體旅客人數設定上限。但我

們同時明白香港地少人多，不能將珍貴土地資源全部投

入於增建旅遊設施。我們會善用資源吸引高增值的客群

來港旅遊。行政長官亦已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市民對旅

客不斷增加的關注，為了保持香港旅遊業穩定及有序地

發展，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同意暫不增加「個人遊」赴

港試點城市、以及暫不擴大「一簽多行」政策試點範圍。

我們會加強與內地的溝通協調，就「個人遊」計劃的實

施情況及未來路向進行定期交流。  
 
4.  為了增加香港整體吸引力和提升接待能力，我們

未來將繼續大力投資本港的旅遊基建，其中我們兩個主

要的主題樂園－海洋公園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均有大型擴

建計劃。  
 
(a) 協助海洋公園推展水上樂園及酒店發展項目   

  
 政府會向海洋公園提供 22.9 億元的貸款，讓海洋

公園開展大樹灣發展項目，建設結合戶內及戶外的

全天候水上樂園。此外，海洋公園計劃在園內興建

兩所酒店，其中海洋酒店的重新招標的遴選結果已

於去年 10 月對外公佈。獲選的首選投標者及海洋

公園預期會在今年完成相關的規劃及地政程序，並

在 2017 年完成相關工程。我們會繼續與海洋公園

緊密合作，使酒店計劃能順利推展。  
 
(b) 與香港迪士尼樂園商討在樂園現有範圍內擴建新遊
 樂設施及酒店的計劃  
 

 隨著「迷離莊園」於去年 5 月中開幕，加上早前於

2011 及 2012 年開幕的「反斗奇兵大本營」和「灰

熊山谷」新主題園區，樂園上一階段的擴建計劃已

告完成。樂園擴建後的面積較開幕時增加約 23%，

並增設超過 30 個新遊樂設施、娛樂表演和互動體

驗，令樂園遊樂設施總數增至一百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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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一步提升樂園對旅客的吸引力，樂園會在來年

推出夜間大巡遊，全球首個以漫畫人物「鐵甲奇俠」

為主題的新園區亦將於 2016 年底落成。與此同

時，樂園正積極籌備興建新酒店。  
 
為成立旅遊業監管局 (旅監局 )及推行旅遊業新規管架構
作準備  
 
5.  政府於 2011 年 12 月宣布成立名為旅監局的獨立法定

機構，負責旅遊業的整體規管。我們在去年 7 月已向本委

員會匯報新規管制度下的建議詳細安排，包括透過要求旅

行社交存保證金和委任一名授權代表，以提高開設旅遊業

務的門檻 ;導遊和領隊的發牌事宜 ;及香港旅遊業議會承擔

非規管性質公共職能的可能性，包括管理為推動旅遊業發

展而新成立的「旅遊業發展基金」等。我們注意到部分業

界對交存保證金的要求和「內地入境旅行團業務」的定義

兩方面表示關注。因此，我們當時承諾會繼續與業界討論，

務求完善方案及回應他們的關注。  
 
6.  我們正按現階段所訂出的新規管制度具體方向，進行

草擬新法例的工作，並會繼續與旅遊業界討論部分詳細安

排。我們現階段預計可於下個立法年度內向立法會提交新

法例草案，旅監局最快可於 2015 年較後時間成立。  
 
支持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繼續在目標客源市場進行
推廣工作，尤其是開拓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市場的推廣
工作  
 
7. 我們會繼續支持旅發局在全球 20 個目標客源市場

進行推廣工作。為保持均衡的客源組合，旅發局會將投

放於國際市場的推廣資源，從去年佔整體推廣資源的七

成提升至七成半，其餘兩成半則會投放於內地，並主要

分配到非廣東省地區。在經濟穩定發展、航班運載客量

提升及簽證措施放寬等因素下，多個新市場於去年均有

理 想 的 表 現 。 旅 發 局 今 年 會 繼 續 於 多 個 新 市 場 進 行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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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以提升當地消費者對香港的認知，鼓勵他們來港旅

遊。此外，旅發局會在主要市場展開宣傳活動，以加強

推廣香港的旅遊形象。旅發局亦會繼續在香港推行好客文

化宣傳運動，營造友善的氛圍，讓旅客在港有愉快體驗。  
 
8. 我們亦會繼續支持旅發局透過其轄下的「香港會議及

展覽拓展部」 (MEHK)，加強推廣香港作為舉辦會展旅遊活

動的首選目的地，以爭取更多會展旅遊活動在港舉行。就

此，旅發局將會繼續透過「香港．國際會展之都」作為宣

傳平台，致力於歐美市場爭取更多大型會議落實在港舉

行，並將企業會議及獎勵旅遊的工作聚焦於有較高增長潛

力的客源市場。  
 
監 督 啓 德 郵 輪 碼 頭 的 發 展 ， 以 確 保 第 二 個 泊 位 如 期 在
2014 年完成。我們一直支持香港旅遊發展局推廣郵輪旅
遊，並繼續與郵輪業諮詢委員會及業界緊密合作，發展
香港成為區內具領導地位的郵輪樞紐  
 
9.  啓德郵輪碼頭的首個泊位及碼頭大樓於 2013 年 6 月

啓用。第二個泊位將如期於 2014 年完工，令碼頭可同時停

泊兩艘郵輪。待 2015 年相關海床疏浚工程完成後，兩個泊

位均可停泊現時世界最大型的郵輪。碼頭於 2013 年 6 月至

今已迎接共 10 艘郵輪停泊，停泊安排大致順利，旅客對新

設施的評價甚高。自碼頭啓用後，郵輪預定停泊的次數錄

得穩定增長，我們預計上升趨勢可以持續。位於碼頭天台

的「啓德郵輪碼頭公園」已於 2013 年 10 月中開放。碼頭

內的零售及餐飲設施預計可於本年首季至年中逐步開業。  
 
10.  為把握碼頭帶來的機遇，我們將繼續與旅發局和旅遊

業界緊密合作，加強推廣香港在郵輪旅遊方面的優勢。旅

發局會加強於主要客源市場（如內地、印度及其他長途市

場）的宣傳推廣工作，以吸引更多旅客來港乘坐郵輪。此

外，旅發局將繼續推動與鄰近港口的區域合作，以及參與

或舉辦郵輪業界活動，以促進郵輪航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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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國家旅遊局於 2013 年 8 月就中央政府支持香港郵輪

業發展的新措施公布執行細節，該措施允許內地旅行團乘

坐郵輪從香港到台灣後，繼續乘坐該郵輪前往日本或韓

國，再返回內地。郵輪公司和旅遊業界正積極作出跟進配

合，以推出更多元化的郵輪航線及產品。  
 
競爭政策  
 
與競爭事務委員會和司法機構合作，為全面實施《競爭
條例》作好準備  
 
12.  立法會於 2012 年 6 月制訂《競爭條例》。自《競爭條

例》制訂以來，我們一直與競爭事務委員會 (競委會 )及司法

機構合作，為分階段實施法例做好準備工作。  
 
13.  自去年 5 月競委會已着手進行籌組工作，建立內部程

序和財務及行政制度，以及招聘行政總裁和其他人員。競

委會亦已開展擬備指引的工作，並計劃今年與各界人士開

始討論指引和其他有關實施《競爭條例》的工作。與此同

時，司法機構正就競爭事務審裁處 (審裁處 )的運作及聆訊擬

備規則和主任法官的指示等，以及作出其他所需的行政安

排，以準備審裁處全面運作。  
 
14.  我們會待所有關於競委會及審裁處的準備工作完成

後，才將《競爭條例》全面生效。市民及商界可利用這段

過渡期了解新法例的內容，以及對商業運作作出必要的調

整。  
 
保障消費者權益  
 
全面實施《商品說明條例》的修訂，以打擊不良營商手
法，加強保障消費者權益  
 
15. 《 2012 年商品說明 (不良營商手法 )(修訂 )條例》於

2013 年 7 月 19 日起全面實施，進一步保障消費者免受不良

營商手法影響。經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涵蓋範圍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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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多項常見的商戶對消費者使用的不良營商手法 (包括就

貨品及服務作出虛假的商品說明、誤導性遺漏、具威嚇性

的營業行為、餌誘式廣告宣傳、先誘後轉銷售行為及不當

地接受付款 )，並設立民事的遵從為本機制，以鼓勵商戶遵

從法例和及時制止已知悉的不合乎法例的手法，提升執法

效率。  
 
16. 為促進遵從經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並提高透明

度，香港海關和通訊事務管理局作為執法機關，在 2013 年

7 月 15 日公布執法指引，就《商品說明條例》的實施提供

指引，並示明執法機關行使權力的方式。執法指引適當地

納入了商戶和公眾人士在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3 月指引

擬稿作公眾諮詢期間，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  
 
17. 自 2013 年 7 月開始，執法機關一直積極處理有關查

詢和投訴。因應個別個案的事實和證據，執法機關會採取

所需的執法行動。  
 
18. 我們聯同執法機關和消費者委員會，展開了廣泛的

宣傳及教育項目，以提高商戶和消費者對《商品說明條

例》下的規定及其權利責任的認識和知識。這方面的工作

會繼續進行。  
 
19.  我們會留意《商品說明條例》打擊在消費交易採用不

良營商手法的效能。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  
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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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4年施政報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的政策措施

理念

要百業興旺，增加就業機會，香港需要多元化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最自由的經濟體，政府應該適度有為，以尊重市場機制為前提，發揮積極作用，促進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

持續推行的措施

旅遊

持續增加接待旅客的能力

2.

過去數年，訪港旅客數字不斷增加。2013年全年訪港旅客總數超過5 400萬人次，較2012年增長11.7%。回應香港社會對於旅客數字持續增長對民生影響的關注，特區政府於2012年9月宣佈就香港整體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進行評估，評估範疇包括口岸處理能力、旅遊設施及公共交通的接待能力、酒店供應、「個人遊」計劃的經濟效益、對社會民生的影響等方面。評估工作進行期間亦經歷政府引入「限奶令」及內地實施「旅遊法」等新發展，我們亦有觀察這些發展對整體旅客數字的影響。評估已經完成，以2017年有超過7 000萬旅客訪港這預測數字為基礎，評估結果顯示香港在各方面仍可大致應付2017年訪港旅客的需求。然而，酒店房間的供應將會持續緊張，特區政府會繼續多管齊下增加酒店房間的供應，我們稍後會向委員會詳細交代評估結果。

3.

香港作為一個細小而外向型的經濟體系，沒有條件為個別組群的旅客或為整體旅客人數設定上限。但我們同時明白香港地少人多，不能將珍貴土地資源全部投入於增建旅遊設施。我們會善用資源吸引高增值的客群來港旅遊。行政長官亦已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市民對旅客不斷增加的關注，為了保持香港旅遊業穩定及有序地發展，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同意暫不增加「個人遊」赴港試點城市、以及暫不擴大「一簽多行」政策試點範圍。我們會加強與內地的溝通協調，就「個人遊」計劃的實施情況及未來路向進行定期交流。

4.

為了增加香港整體吸引力和提升接待能力，我們未來將繼續大力投資本港的旅遊基建，其中我們兩個主要的主題樂園－海洋公園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均有大型擴建計劃。

(a)
協助海洋公園推展水上樂園及酒店發展項目



政府會向海洋公園提供22.9億元的貸款，讓海洋公園開展大樹灣發展項目，建設結合戶內及戶外的全天候水上樂園。此外，海洋公園計劃在園內興建兩所酒店，其中海洋酒店的重新招標的遴選結果已於去年10月對外公佈。獲選的首選投標者及海洋公園預期會在今年完成相關的規劃及地政程序，並在2017年完成相關工程。我們會繼續與海洋公園緊密合作，使酒店計劃能順利推展。


(b)
與香港迪士尼樂園商討在樂園現有範圍內擴建新遊
樂設施及酒店的計劃


隨著「迷離莊園」於去年5月中開幕，加上早前於2011及2012年開幕的「反斗奇兵大本營」和「灰熊山谷」新主題園區，樂園上一階段的擴建計劃已告完成。樂園擴建後的面積較開幕時增加約23%，並增設超過30個新遊樂設施、娛樂表演和互動體驗，令樂園遊樂設施總數增至一百多個。



為進一步提升樂園對旅客的吸引力，樂園會在來年推出夜間大巡遊，全球首個以漫畫人物「鐵甲奇俠」為主題的新園區亦將於2016年底落成。與此同時，樂園正積極籌備興建新酒店。


為成立旅遊業監管局(旅監局)及推行旅遊業新規管架構作準備

5.

政府於2011年12月宣布成立名為旅監局的獨立法定機構，負責旅遊業的整體規管。我們在去年7月已向本委員會匯報新規管制度下的建議詳細安排，包括透過要求旅行社交存保證金和委任一名授權代表，以提高開設旅遊業務的門檻;導遊和領隊的發牌事宜;及香港旅遊業議會承擔非規管性質公共職能的可能性，包括管理為推動旅遊業發展而新成立的「旅遊業發展基金」等。我們注意到部分業界對交存保證金的要求和「內地入境旅行團業務」的定義兩方面表示關注。因此，我們當時承諾會繼續與業界討論，務求完善方案及回應他們的關注。

6.

我們正按現階段所訂出的新規管制度具體方向，進行草擬新法例的工作，並會繼續與旅遊業界討論部分詳細安排。我們現階段預計可於下個立法年度內向立法會提交新法例草案，旅監局最快可於2015年較後時間成立。

支持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繼續在目標客源市場進行推廣工作，尤其是開拓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市場的推廣工作

7.
我們會繼續支持旅發局在全球20個目標客源市場進行推廣工作。為保持均衡的客源組合，旅發局會將投放於國際市場的推廣資源，從去年佔整體推廣資源的七成提升至七成半，其餘兩成半則會投放於內地，並主要分配到非廣東省地區。在經濟穩定發展、航班運載客量提升及簽證措施放寬等因素下，多個新市場於去年均有理想的表現。旅發局今年會繼續於多個新市場進行推廣，以提升當地消費者對香港的認知，鼓勵他們來港旅遊。此外，旅發局會在主要市場展開宣傳活動，以加強推廣香港的旅遊形象。旅發局亦會繼續在香港推行好客文化宣傳運動，營造友善的氛圍，讓旅客在港有愉快體驗。

8.
我們亦會繼續支持旅發局透過其轄下的「香港會議及展覽拓展部」(MEHK)，加強推廣香港作為舉辦會展旅遊活動的首選目的地，以爭取更多會展旅遊活動在港舉行。就此，旅發局將會繼續透過「香港．國際會展之都」作為宣傳平台，致力於歐美市場爭取更多大型會議落實在港舉行，並將企業會議及獎勵旅遊的工作聚焦於有較高增長潛力的客源市場。

監督啓德郵輪碼頭的發展，以確保第二個泊位如期在2014年完成。我們一直支持香港旅遊發展局推廣郵輪旅遊，並繼續與郵輪業諮詢委員會及業界緊密合作，發展香港成為區內具領導地位的郵輪樞紐

9.

啓德郵輪碼頭的首個泊位及碼頭大樓於2013年6月啓用。第二個泊位將如期於2014年完工，令碼頭可同時停泊兩艘郵輪。待2015年相關海床疏浚工程完成後，兩個泊位均可停泊現時世界最大型的郵輪。碼頭於2013年6月至今已迎接共10艘郵輪停泊，停泊安排大致順利，旅客對新設施的評價甚高。自碼頭啓用後，郵輪預定停泊的次數錄得穩定增長，我們預計上升趨勢可以持續。位於碼頭天台的「啓德郵輪碼頭公園」已於2013年10月中開放。碼頭內的零售及餐飲設施預計可於本年首季至年中逐步開業。

10.

為把握碼頭帶來的機遇，我們將繼續與旅發局和旅遊業界緊密合作，加強推廣香港在郵輪旅遊方面的優勢。旅發局會加強於主要客源市場（如內地、印度及其他長途市場）的宣傳推廣工作，以吸引更多旅客來港乘坐郵輪。此外，旅發局將繼續推動與鄰近港口的區域合作，以及參與或舉辦郵輪業界活動，以促進郵輪航線的發展。

11.

國家旅遊局於2013年8月就中央政府支持香港郵輪業發展的新措施公布執行細節，該措施允許內地旅行團乘坐郵輪從香港到台灣後，繼續乘坐該郵輪前往日本或韓國，再返回內地。郵輪公司和旅遊業界正積極作出跟進配合，以推出更多元化的郵輪航線及產品。

競爭政策

與競爭事務委員會和司法機構合作，為全面實施《競爭條例》作好準備

12.

立法會於2012年6月制訂《競爭條例》。自《競爭條例》制訂以來，我們一直與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及司法機構合作，為分階段實施法例做好準備工作。

13.

自去年5月競委會已着手進行籌組工作，建立內部程序和財務及行政制度，以及招聘行政總裁和其他人員。競委會亦已開展擬備指引的工作，並計劃今年與各界人士開始討論指引和其他有關實施《競爭條例》的工作。與此同時，司法機構正就競爭事務審裁處(審裁處)的運作及聆訊擬備規則和主任法官的指示等，以及作出其他所需的行政安排，以準備審裁處全面運作。

14.

我們會待所有關於競委會及審裁處的準備工作完成後，才將《競爭條例》全面生效。市民及商界可利用這段過渡期了解新法例的內容，以及對商業運作作出必要的調整。

保障消費者權益

全面實施《商品說明條例》的修訂，以打擊不良營商手法，加強保障消費者權益

15.
《2012年商品說明(不良營商手法)(修訂)條例》於2013年7月19日起全面實施，進一步保障消費者免受不良營商手法影響。經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涵蓋範圍擴大，禁止多項常見的商戶對消費者使用的不良營商手法(包括就貨品及服務作出虛假的商品說明、誤導性遺漏、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餌誘式廣告宣傳、先誘後轉銷售行為及不當地接受付款)，並設立民事的遵從為本機制，以鼓勵商戶遵從法例和及時制止已知悉的不合乎法例的手法，提升執法效率。

16.
為促進遵從經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並提高透明度，香港海關和通訊事務管理局作為執法機關，在2013年7月15日公布執法指引，就《商品說明條例》的實施提供指引，並示明執法機關行使權力的方式。執法指引適當地納入了商戶和公眾人士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指引擬稿作公眾諮詢期間，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

17.
自2013年7月開始，執法機關一直積極處理有關查詢和投訴。因應個別個案的事實和證據，執法機關會採取所需的執法行動。

18.
我們聯同執法機關和消費者委員會，展開了廣泛的宣傳及教育項目，以提高商戶和消費者對《商品說明條例》下的規定及其權利責任的認識和知識。這方面的工作會繼續進行。

19.

我們會留意《商品說明條例》打擊在消費交易採用不良營商手法的效能。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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